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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工程專業人員證書「換發」申請表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	會員編號：

	現職單位：
	職稱：

	通訊住址：
	聯絡電話：

	證書申請換發類別 (每份申請表限勾選一項) 
 臨床工程師
原證書有效起訖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-   年  月  日
· 醫療設備技師
原證書有效起訖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-   年  月  日
· 醫學工程師
原證書有效起訖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-   年  月  日


1、 二吋證件照 (每張證書需一張照片)
2、 轉換證費1,000元，請將繳費相關證明影本，註明您要開立的收據抬頭，附於申請書，一同寄至學會。請匯入合作金庫(銀行代號：006)中原分行
帳號：1391-717-200651 戶名：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
3、 未使用過之繼續教育學分列表 (請至www.bmes.org.tw查詢個人修課狀況)
	課程名稱
	上課日期
	類別
	學分數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
	
	□主要 □輔助
	

	合   計
	主要學分數
	

	
	輔助學分數
	


·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
· 說明：1. 三年需至少修習60學分，其中主學分45學分以上，輔助學分15學分以內。
2. 若同時申請更換二張證書，需修習至少90學分(其中主學分68學分，輔助學分22學分)。
備註：為使證書有效管理，6月30日到期者：每年5月1日至6月15日收件。
12月31日到期者：每年11月1日至12月15收件。

申請人(簽章)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  申請日：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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